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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7〕57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北京大学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2

月 21 日十二届党委第 204 次常委会、第 916 次校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各单位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 京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1 日  

 

 

     

时效性：有效

颁布日期：2017年2月21日

实施日期：2017年2月21日

徐菲

徐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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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 年 2 月 21 日十二届党委第 204次常委会、 

第 91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让科研人

员潜心从事科学研究，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办发[2016]50 号文）等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及国家科技经

费管理制度，结合北京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财务助理岗位，指岗位职责主要

为学校科研经费全过程管理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科研辅助管理

岗位。 

第三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人事管理执行《北京大学劳动

合同制职工管理办法》。学校根据需要为重大重点科研专项配

备的事业编制科研财务助理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，不执行

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管理职责 

第四条 学校职责 

（一）学校财务部会同科研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科研财务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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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学校财务部会同科研主管部门共同组织科研财务助

理的岗前培训、继续教育、岗位考核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学校科学研究部、社会科学部负责科研财务助理信

息备案工作。 

第五条 院系（含学院、系、所、中心等）职责 

（一）组织和监督科研项目聘用科研财务助理的真实性、

必要性、相关性。 

（二）负责科研财务助理的人事管理，配合财务部和科研

主管部门开展备案、培训、考核等工作。 

（三）组织和监督科研财务助理依法依规履职。 

（四）院系也可根据科研管理需要、为多个项目统筹聘用

科研财务助理。 

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职责 

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需要聘用科研财务助理。项目负责

人应明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职责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组织

和监督科研财务助理依法依规履职。 

 

第三章 岗位设置与聘用条件 

第七条 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或 1000 万元以上的科研项

目，均应设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。其他科研项目，由项目负责

人和院系根据需要自主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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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科研财务助理由项目负责人或院系按照“按需设

岗、依法用工、规范管理”原则择优聘用。 

第九条 聘用科研财务助理，应当实行回避制度。不得聘

用与项目负责人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。与项目负责人有亲属

关系等利益相关人员应主动回避，可以申请其他项目科研财务

助理岗位。 

第十条 岗位任职条件 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坚持原则，

依法办事，廉洁奉公。 

（二）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，

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。 

（三）热爱财会工作，具有一定的财务会计相关的工作经

验和业务能力。 

（四）上岗前参加学校岗位培训并通过上岗考核。 

 

第四章 岗位职责 

第十一条 岗位职责 

（一）协助项目负责人编制科研项目预算，根据实际需要

提出、办理预算调剂内部审批手续。 

（二）协助项目负责人执行预算。负责科研项目经费报销

等具体财务事项。 

（三）负责编制科研项目中期财务报告、财务决算报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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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协助项目负责人接待财务审计、检查等。 

（五）完成项目负责人或院系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薪酬福利 

第十二条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薪酬福利执行《北京大学劳

动合同制职工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  

第十三条 院系和项目负责人依法为科研财务助理支付工

资以及应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。所需资金从

项目或院系劳务费中列支。项目申请时应足额预算劳务费。 

 

第六章 岗位考核与奖罚 

第十四条 科研财务助理考核工作由学校、院系和项目负

责人共同负责。考核包括试用期（上岗）考核、年度考核和聘

期考核等。考核结果作为上岗、奖惩和续聘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五条 新聘用科研财务助理试用期（上岗）培训和考

核，由学校统一组织。 

第十六条 科研财务助理年度考核，由学校、院系和项目

负责人共同组织。年度考核优秀的，学校给予适当奖励。 

第十七条 科研财务助理聘期考核应参考年度考核结果，

由院系和项目负责人共同组织。聘期考核结果作为续聘、薪酬

调整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八条 科研财务助理在校工作期间，应遵守学校和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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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规章制度。工作期内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国家及学校

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财务部、科研部、社科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内发送：全校各单位、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

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23日发  

（主动公开）  


